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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分流箱涵工程 

道安會報 108 年 8月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一、 林佐鼎教授：  

(一)簡報第 7頁，民生南路無中央分隔島，請

修正道路狀態資料。 

已將中央分隔島的數量修正為“0”，詳

P.13。 

(二)簡報第 8頁，替代道路導引牌面文字小、

簡圖不易閱讀，應再精簡文字、除去簡

圖。牌面應佈設於主線道路，導引民眾可

自由選擇左或右轉，避開工區。 

改道告示牌內容為市府工務處要求內容

含圖示工區位置、文字工區範圍、施工期

間，另已依委員意見新增改道箭頭指示，

詳附錄五。 

(三)報第 10 頁第一階段交維佈設圖，工區位

於路口處佔用行人穿越道線，鄰近學校將

有學生進出需求，請補充規劃行人穿越空

間。 

已修正為不佔用行人穿越道線，詳附錄四

-1。 

(四)簡報第 11 頁第二階段交維佈設圖，施工

期間巷道無法穿越道路，請於巷道增設相

關警示與施工告示 

已新增改道告示牌，指示向右轉，詳附錄

五。 

(五)每一階段約封閉 100M 過長，請研議分階

段式施作。 

考慮施工機具及材料堆置區，且分多段打

設臨時擋土設施成本提高，分二階段施工

實為恰當。 

二、 張立言教授： 
 

(一)民生南路兩側經常停滿車輛，請妥適處理

停車問題、施工期間避免民眾停車。 

施工前一個禮拜會貼宣導通知單，詳

P.20 及附錄八。 

(二)工區涉嘉義大學側門，請說明汽機車及行

人引導方式。 

嘉義大學側門前方有交維設施，應依路行

方向行駛，不可逆向行駛。 

(三)周邊如進行同性質道路工程，是否與本案

工期重疊，產生較大交通衝擊。 

他案工程起始點在新民路與本工程在民

生南路有一段距離，若兩案同時施工，無

民生南路與世賢路四段重疊施工之情形。 

(四)簡報第 11 頁第二階段交維佈設圖，工區

位於路口處致車道縮減，請留意上游車輛

匯入問題。 

於上下班交通尖峰時段，會有義交引導交

通，詳 P.13。 

(五)施工前請行文嘉義大學，告知施工訊息及

改道方式。 

施工前 2周請主辦單位行文告知，詳

P.20。 

三、 教育處：  

(一)請主辦單位施工前 2周行文志航國小，通

知施工訊息。 
施工前 2周請主辦單位行文告知，詳

P.20。。 

四、 交通行政科：  

(一)計畫書附錄四交維佈設圖，施工標誌順序

有誤，由遠端至工區順序應為施 1、施 2、

施 3。請調整牌面順序。 

已修正為由遠端至工區順序應為施 1、施

2、施 3，詳附錄四。 

(二)計畫書附錄四-1，「拒 7」有誤應調整為

「拒 6」。調整路口拒馬位置。 

已修正為「拒 6」，詳附錄四-1。 

(三) 特殊拒馬樣式為何？請提供圖片。 已新增圖片，詳附錄四-1、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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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分流箱涵工程 

道安會報 108 年 5月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 辦理情形 

(一)請修正文字誤植：計畫書第 7頁，本

工程道路施工範圍在嘉義市「世賢路

四段(新民路至民生南路)」；計畫書第

11 頁，交通量調查「世賢路四段與新

民路路口」。 

計畫書第 7頁已修正「本工程道路施工範圍

在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計

畫書第 11 頁，交通量調查已修正「美源街

與民生南路口」。 

(二)本案工區有公路客運路線行經，請修

正計畫書2.5公共運輸系統現況及4.5

公車路線調整或站牌重新佈置內容。

請考量公車行駛需求，留設充足路寬

供行駛。 

計畫書 2.5 公共運輸系統現況已補充嘉義

客運 7208 嘉義→鹽水(經重寮)之行駛路

線，詳 P.10。另 4.5 公車路線調整或站牌

重新佈置內容已補充施工範圍佔用雙向快

車道，留有雙向慢車道可供公車行駛，詳

P.17。 

(三)計畫書第 13 頁，3.1 道路佔用面積及

位置，附錄四為示意圖，且道路配置

與現況不符，請修正為實際施工狀

況，並補充施工中橫斷面圖。 

已補充，詳附錄四、附錄四-1、附錄四-2。 

(四)計畫書 4.2 路型配合調整及評估、5.4

車道重新調整佈設規劃、5.5 交通安全

警示措施設置方式及範圍，請補充文

字描述。 

已補充文字描述，詳 P.15、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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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程計畫概要 

茲為嘉義市政府工務處水工科(以下簡稱業主)委託華雄技術顧問有限

公司，就「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分流箱涵工程」進行雨水分流

箱涵新建工程。 

今考量「工程實施」與「道路交通」並重之原則，提出「交通維持

計畫書」基本原則來施作工程及設置交維措施，以確保用路人之安全，

及降低對交通之影響。 

 

1.1 工程名稱：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分流箱涵工程 

 

1.2 相關單位 
 

項  目 單  位 地  址 聯絡人 電  話 

主辦單位 嘉義市政府工務處 嘉義市東區中山路 199 號 許育瑋 
05-225-4321 

 #228 

設計單位 華雄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保健街 36 之 16 號 1 樓 劉志雄 05-278-6059 

監造單位 華雄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嘉義市東區保健街 36 之 16 號 1 樓 劉志雄 05-278-6059 

施工單位 尚未發包    

 

1.3 工程項目及範圍 

   

   1.3.1 工程項目 

(1)0k+000~0k+220 箱涵 W*H=1.0m*1.8m，L=220M。 

(2)集水井及 RCP 連接管共 3處，其位置依現地調整。 

(3)開挖斷面 AC 假修復(含涵管處)AC 刨除 10 公分面積為 274M2。 

(4)全斷面 AC 加封 5公分面積約為 4204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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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工程範圍 

 

         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分流箱涵工程 

 

1.4 工程期限 

工期為依契約規定自機關通知開工日起240日曆天。 

圖1.4-1 嘉義市世賢路(新民路至民生南路)分流箱涵工程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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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程內容  
1.5.1.1 施工程序概述  

1. 本工程在採明挖方式施工，原則採日間施工，一般施工時間應於早上

8點 30 分後開始，並控制於下午 5點前結束。若有位於交通要道或

居民要求，則配合施工。 

2. 如遇學童上下課時間，因施工，若會影響交通之工項，派員指揮交通，

協助學童上下學。 

3. 承包商進行現場會勘後，依設計圖說進行測設放樣，並會同監造單位

檢測核可後，擬進行溝渠開挖。 

4. 放樣完成後，以挖土機開挖工作面，並將開挖出土方放至卡車上，再

運至依設計圖核定之位置就近回填及運至合法土資場。 

5. 施作鋼筋、模板組立及混凝土澆置，其作業均依施工規範辦理。 

6. 舖面工程完成後，即刻整體修整復原，進行路面整理等收尾工作。 

7. 施工作業流程：  

 

 

 

 

 
1.5.1.2 施工順序 

將依施工計畫書施工順序施作，施工前須事先告知當地公所、村里

長並張貼施工公告週知，商店街、市集應事先與商家溝通協調施工時段，

並於符合工程規範品質之條件下，儘速完成施工作業；為避免損傷既有

管線，施工前亦須通知各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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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道路交通安全 

施工時以安全考量為第一，並以不妨礙民眾出入為原則；施工區段

寬度符合本計畫書附圖所示，減少用路人之不便；經過學校之路段，施工

時避開上下學時段，並加派交維人力；部份偏僻路段老年人口較多，施工

時加強交通警示標誌(含夜間警示)。 

施工前設置施工告示牌，說明施工單位、項目、工期、服務電話等，

並將施工時間與地點儘早通知當地公所、村里辦公處、及路權機關，且發

布施工訊息至警廣、嘉義市警察局交通隊、及傳播媒體等，請其將施工訊

息告知用路人，俾利當地民眾提早因應。 

工作現場周圍均妥慎佈設警示柵等設施，夜間需點裝紅燈或黃色警

告燈號，且每日巡查，維持各項設施正常運作（包含夜間警示設施），工

程主辦機關將建立稽查機制，適時進行查核，以預防發生交通事故，燈號

之供電亦應注意安全，若於夜間施工，特別加強夜間安全警示標誌及設施。 

為防止車輛駛進工地，放置拒馬、交通錐、紐澤西護欄或警示柵配

置予以圍住，且須確實以連桿固定交通錐位置並視維護交通安全需要，每

隔一公尺之警示柵處分別裝警示燈。 

在交通流量多之處派專人指揮交通，必要時得請轄區內之警察單位

選派交通警察維持交通秩序。 

因施工需要該施工路段封閉道路時，必須使車輛繞道行駛之路段，

徵求主管機關同意後，於規定期限前公告之，在繞道路段之起點設置繞道

路由說明標示及繞道行駛標誌等措施配件，使人車易於瞭解遵行。 

將依照路政單位規定辦理清除餘土，並保持路面、水溝清潔，以維

持交通及排水之流暢。嚴禁餘土傾倒在河川內，以免造成公害。 

施工時道路交通之安全除應具備以上之要件外，現場負責人及施工

人員隨時注意檢查，並確實派遣交通指揮旗手，此交通指揮旗手位置須於

施工區前 30 公尺，以發揮交通維持之功能。 

1.5.1.4 施工人員之工作安全 

開挖施工不論採用機械或人工，對既有地下物如電力、電信…等具

危險性之管線及地上危險設施，如：電力、電力高壓設備等本工程人員事

先深入瞭解，並做好防範措施及事故發生應變之方法，以避免造成無可挽

回的傷害。 

挖土機具開挖施工時，除必要工作人員外，其餘人員均與挖土機具

施工範圍保持安全距離，以免妨礙機具操作及產生疏忽之事故。 

本工程施工中，施工人員及監督施工人員均應戴安全帽，並禁止赤

足工作場所，未遵守者應促其改善或令其停止工作並離開現場。 

溝穴開挖後，尚未做適當擋土措施時，嚴禁其他人員進入，以防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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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面之突然坍陷、滑動、傾倒等坡面破壞造成之意外事故，確保工作人員

生命之安全。 

溝穴開挖施工中，除了應隨時注意坡面穩定情形、有害氣體之有無

等外，於隔日或隔次日施工時，人員進入已開挖溝穴前，應觀察擋土設備

是否異樣，並檢視溝穴內是否殘留有毒氣體，發現該類異常現象時，應及

時停止施工，進行溝穴內作業環境之改善，待確認安全後再繼續各項工作。 

為確保施工人員工作之安全，平時應予施工人員檢疫急救教育，每

一工地備有急救箱，以達自救救人的目的，減少傷害至最低程度。 

施工人員除注意施工溝穴之安全外，對可能造成危險之其他設施

物，例如：擋土設施、電桿保護…等更應隨時注意提高警覺，倘若有異常

跡象，即作妥善處理。 

施工期間，若發現不明之危險物品如爆炸物、炸彈等，應妥善防護，

並立即通知情治單位派員前往處理，以防意外事件發生。 

施工人員身體健康狀況，亦隨時予以注意，如發現不適，應停止工

作並立即就醫。 

1.5.1.5 地上物之保護 

地上建物之保護：溝穴之挖掘位置應距建築物適當距離，如在較狹

窄之巷道上施工，或管溝之深度超過鄰近建築物之基礎深度時施工人員應

予安全保護以免發生建築物龜裂或倒塌。設計階段需考量適當之擋土措

施，施工時確實依照設計圖說之標準擋土方式施作，若發現有異常狀況發

生時，應立即停工，並檢討原因及擬定改善措施。 

焊接之保護：溝穴開挖範圍內或附近立有電力、電信、路燈等焊接

時，一般均於開挖前以圓木或鋼軌架護，並以#8 鐵線綁捆牢實，為防和

線開挖懸空過久或地質不良有塌陷之慮，應在於溝穴內打入鋼軌四支成井

字型予以加強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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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 施工機具、材料及廢土等進出方式 

1. 機具出入工作區域，注意來往車輛，以維交通安全。 

2. 機具在工作區域，操作時遵從工程人員之指揮；在工作區外，應遵守交通

規則。 

3. 車輛及機具利用中央分隔帶迴出道迴轉時應特別注意安全。 

4. 為確保行車安全，工程車進出工作區域時需加派臨時指揮交通人員管制交

通。 

5. 為維護運輸路線之路面，確實執行運輸車輛載重現制之規定，以防止車輛

超載破壞路面，並禁止僱用無照之拼裝車。 

6. 安排適當的運輸時間，避開交通擁塞，每日於下午 5時收工前完成。 

7. 車輛運送工程材料及廢棄物時，採取適當措施(於車斗上覆蓋網子)，避免

散落物飛揚，污染地面及空氣，車輛輪胎先以竹帚掃除乾淨後始得駛離工

地，車輛機具排放空氣污染物必須符合空氣污染排放標準。 

8. 採用低振噪音之施工機具，施工產生之噪音不超出營建工程噪音管制標準。 

9. 使用 15 噸以上車輛載運須行駛管制道路，應事先向市府交通觀光處申請，

依核可時間路段行駛。 

10. 本工程區內餘土約 1393m3，於非尖峰 10：00~16：00 時段運輸，尖峰時

段不進出，土方以傾卸卡車每 7m3 計算，每天約 7 車次，加上其他施工機

具材料所需之運輸車輛，平均每天進出工地施工車輛約 12 車次，鄰近棄土

場如下所示： 

縣市 場所名稱 地址 流向編號 

嘉義縣 
茂發企業社營建剩餘土方

堆置場 

嘉義縣新港鄉大興村中

正路 229 號 1 樓 
DF126679 

雲林縣 
合利發土資科技有限公司

土石方資源堆置場 

雲林縣斗六市林內鄉九

芎村 27 鄰大埔 4-62 號 
DJG28646 

棄土路線待發包後由承包商規劃確認，工程車輛進出工區駐派交通指揮人

員協助指揮引導。除嘉義市公告之 14 條道路外，其他道路每日 7~9、11~14、

16~22 禁止 15 噸以上大貨車、聯結車、砂石車。於禁行時間需行駛禁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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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請事先向市府交通處提出申請審查，依核准通行證之路線、期限行駛

車輛。 

1.5.1.7 施工前標誌設置及損壞處置及標誌標線紀錄 

1. 施工區域請依規定設置施工標誌，另施工造成標誌、反射鏡毀損請修復；

施工前請確實紀錄現場標誌、標線(拍照或攝影)，且註明原有之車道寬度及紅、

黃、白線原有尺寸，完工後請依原尺寸復舊。。 

 

1.6 道路施工影響交通範圍界定 
 

本工程道路施工範圍在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 

 

1.7 相關工程之相互影響說明 

 
   本工程道路施工範圍在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附近有「嘉義市新民路分

流箱涵工程」，施作項目新建分流箱涵 1m*1.8m 長為 294m，其施工範圍為在新民路上(世

賢路四段與新民路口以南 294M)，施工期間為 6 個月，預計 108 年 6 月底施作，其施作

由世賢路四段與新民路口以南 294M 處往北施作至世賢路四段與新民路口；另案「嘉義

市世賢路四段(新民路至民生南路)」，施作項目新建分流箱涵後 1m*1.8m 長為 355m，其

施工範圍在世賢路四段北側上，起點在世賢路四段與新民路口，終點在世賢路四段與民

生南路口，預計 108 年 8 月中開工，本案預定施工時，預計他案尚未施作至世賢路四段

與民生南路口，其交通流量在此時段並無因他案路段頸縮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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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道路交通現況說明 

2.1 土地利用現況及道路特性 

     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分流箱涵工程之民生南路現況路寬約

20 公尺，其範圍內之道路，民生南路型式為中央標線二快車道、二混合車道，

詳附錄二。 

 

2.2 工程範圍內現況圖及照片 
    詳附錄三。 

 

2.3 道路系統現況 
 

路名 路寬 

車道數 道路狀態 人
行
道 

路
邊
停
車 

大
客
車
專
用
道 

快
車
道 

混
車
道 

機
車
道 

路
肩 

中
央
分
隔
島 

快
慢
分
隔 

中
央
標
線 

民生南路 20m 0 2 2 0 0 0 0 1 0 0 

 

2.4 施工路段及周邊交叉路口交通管制現況 

 

本施工區段其民生南路雙向快車道、混車道通行，路邊不可停車；施工路

段禁止非施工人員進入工區。 

本工程周邊路口包括：(1) 美源街/民生南路、(2) 世賢路四段/民生南

路，其號誌管制說明如下： 

(1) 美源街/民生南路 

美源街/民生南路設置 3時相號誌，尖峰時制如下表所示： 

世賢路四段(A)、(C)共配置綠燈 60 秒；新民路(B)、(D)共配置綠燈

60 秒，周期 9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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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賢路四段/民生南路 

世賢路四段/新民路設置 3時相號誌，尖峰時制如下表所示： 

世賢路四段(A)、(C)共配置綠燈 45 秒；民生南路(B)、(D)共配置綠

燈 32 秒，周期 18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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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公共運輸系統現況 

 

其中新庄站為本案施工終點處。 

2.6 施工區域交通特性 

 

施工區域內各路段服務水準之評估，係依路型推估其施工中道路容量

(詳表 5.1-1 所示)，評估指標則以交通流量(V)與道路容量(C)的比值，分為

A~F 六個等級，各等級服務水準之描述見表 5.1-2。 

 

表 5.1-1 路段容量計算與路型之關係對照表 

道路功能分類 路型係數 車道數 適用容量(PCU/HR) 

高 速 公 路 1.8 N 1000*N*1.8 

快 速 公 路 1.4 N 1000*N*1.4 

一 

般 

道 

路 

中央、快慢分隔 1.3 N 1000*N*1.3 

快慢車道分隔 1.1 N 1000*N*1.1 

中央分隔 1.0 N 1000*N*1.0 

中央標線分隔 0.8 N 1000*N*0.8 

無標線 0.6 N 1000*N*0.6 

   道路容量計算：C=F×N×1000+（W－P）×200   

C：道路容量        P：停車寬度(M) 

F：路型調整係數   V：交通流量 

7208 嘉義→鹽水 (經重寮 )  平常日：06：00~18：00 假日：06：00~17：10 

經營業

者  
嘉義客運  

往程  

 

行駛方向  嘉義→鹽水 (經重寮 )  

行經站名  

嘉義→舊市政府→民生公園→新庄→下路頭→獅子社區→湖子內→埤肚→民生社區

→崎子頭→友愛幼稚園→柳子林→柳子林 1→苦提寺→凌雲二村→吳竹子腳→水上→

水上派出所→龍德村→11 指厝→糖廠→彩虹社區→南和村→孝親護理之家→後寮→

鳳凰社區→麻豆店→後崛→山子腳→毛蟹行→嘉義教養院→山子腳 1→鹿草國中→鹿

草→重寮 1→重寮→施家村 1→施家村 2→頂潭 1→頂潭→下潭 1→下潭→中平村→五

間厝→田尾→義竹圍→義竹電力公司→活動中心→義竹→厚生橋→牛埔→鹽水  

返程  

 

行駛方向  鹽水→嘉義 (經重寮 )  

行經站名  

鹽水→牛埔→厚生橋→義竹→活動中心→義竹電力公司→義竹圍→田尾→五間厝→

中平村→下潭→下潭 1→頂潭→頂潭 1→施家村 2→施家村 1→重寮→重寮 1→鹿草→

鹿草國中→山子腳 1→嘉義教養院→毛蟹行→山子腳→後崛→麻豆店→鳳凰社區→後

寮→孝親護理之家→南和村→彩虹社區→糖廠→11 指厝→龍德村→水上派出所→水

上→吳竹子腳→凌雲二村→苦提寺→柳子林 1→柳子林→友愛幼稚園→崎子頭→民生

社區→埤肚→湖子內→獅子社區→下路頭→新庄→民生公園→舊市政府→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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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快車道數 

W：慢車道寬度(M) 

施工前道路容量 

道路名稱 道路容量 

民生南路 C=F×N×1000+（W－P）×200=0.8*2*1000+(6.8-0)*200=2960 

 

 

表 5.1-2 流量容量比值(V/C)與服務水準對照表 

服務水準 交 通 情 形 流量容量比值(V/C) 

A 自由流動 V/C≦0.35 

B 穩定流動(輕度遲滯) 0.35<V/C≦0.60 

C 穩定流動(可接受之遲滯) 0.60<V/C≦0.85 

D 接近不穩定流動(可容忍之遲滯) 0.85<V/C≦0.95 

E 不穩定流動(推擠不可容忍之遲滯) 0.95<V/C≦1 

F 強迫流動(堵塞) V/C>1 

服務水準依據交通部運研所「2011 年台灣地公路容量手冊 

 

 

公司另派員(108.5.2)於美源街與民生南路口、世賢路四段與民生南路口

施工前現場實地調查相關資料，施工位置週邊道路之交通流量及服務等級

分析如下表： 

車 道 尖 峰 時 間 
容量C 

( 輛 / 小 時 ) 

尖峰小時流量V 

(輛/小時) 

平均路口延遲 

（秒/輛） V/C 服 務 水 準 

美 源街

與 民生

南路口 

上 午 

07:30~08:30 
2960 480.5 2/1 0.162 A 

下 午 

17:30~18:30 
2960 673 2/1 0.228 A 

 
美源街與民生南路口 

      
日期： 108.05.02 

車種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 尖峰小時流量 V 

轉向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合計 

小汽車當量 2.3 1.5 2 1.5 1 1.3 0.5 0.3 0.4   
07:30~08:30 0 3 0 0 357 10 0 357 40 480.5 
17:00~18:00 0 3 0 0 556 12 0 266 45 6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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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道 尖 峰 時 間 
容量C 

( 輛 / 小 時 ) 

尖峰小時流量V 

(輛/小時) 

平均路口延遲 

（秒/輛） V/C 服 務 水 準 

世 賢路

四 段與

民 生南

路口 

上 午 

07:30~08:30 
3040 688.5 4/1 0.226 A 

下 午 

17:30~18:30 
3040 1186.7 4/1 0.390 B 

 
世賢路四段與民生南路口 

      
日期： 106.09.01 

車種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 尖峰小時流量 V 

轉向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合計 

小汽車當量 2.3 1.5 2 1.5 1 1.3 0.5 0.3 0.4   

07:30~08:30 0 15 5 29 352 115 0 298 54 688.5 
17:00~18:00 0 17 7 196 554 150 0 254 70 1186.7 

(參考交通工程手冊) 

 

2.7 路邊停車管制方式 

 

本施工區採雙向慢車通行，路邊不可停車。 

 

2.8 行人通行動線現況 

本工程施工範圍內其道路南北向兩側留有路肩可供行人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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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交通影響分析與減輕策略 

3.1 道路佔用面積及位置 

詳附錄四、附錄四-1、附錄四-2。 

 

3.2 交通影響與減輕策略 

本工程施工期間，將會對交通產生影響，因此必須對現有之交通狀況予以

調查及分析，再研擬配合交通管制措施及維持計畫，以影響交通最小的情況下

完成本工程施工；由於本工程施工條件單純，因此計畫於渠道開挖時，原道路

縮減，在各路口擺放交維設施，使車輛慢速通行，並在上下班交通尖峰時段

07:30~08:30、17:00~18:00，會有義交引導交通，另並規劃替代道路，詳附錄

五。。 

 

3.3 施工期間週邊交通服務水準分析 

施工期間係以「工程實施」與「道路交通」並重為原則考量，本工程施工

範圍在新民路，因雙慢向通行，施工時影響交通，茲就施工時之交通服務等級

分析如下表： 

 

路名 路寬 

車道數 道路狀態 人
行
道 

路
邊
停
車 

大
客
車
專
用
道 

快
車
道 

混
車
道 

機
車
道 

路
肩 

中
央
分
隔
島 

快
慢
分
隔 

中
央
標
線 

民生南路 20m 0 0 2 0 0 0 0 1 0 0 

 

新民路道路範圍內之施工時，在施作箱涵，因要打設擋土設施，會縮

減車道約 6.8m，公司另派員(107.12.10)於現場實地調查相關資料，施工時

預估施工位置週邊道路之交通流量及服務等級分析如下表： 

 

施工時道路容量 

道路名稱 道路容量 

世賢路四段 C=F×N×1000+（W－P）×200=0.8*0*1000+(6.8-0)*200=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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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道 尖 峰 時 間 
容量C 

( 輛 / 小 時 ) 

尖峰小時流量V 

(輛/小時) 

平均路口延遲 

（秒/輛） V/C 服 務 水 準 

美 源街

與 民生

南路口 

上 午 

07:30~08:30 
1360 480.5 4/1 0.353 B 

下 午 

17:30~18:30 
1360 673.9 4/1 0.495 B 

 
美源街與民生南路口 

      
日期： 108.05.02 

車種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 尖峰小時流量 V 

轉向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合計 

小汽車當量 2.3 1.5 2 1.5 1 1.3 0.5 0.3 0.4   
07:30~08:30 0 3 0 0 357 10 0 357 40 480.5 
17:00~18:00 0 3 0 0 556 12 0 266 45 673.9 

 

車 道 尖 峰 時 間 
容量C 

( 輛 / 小 時 ) 

尖峰小時流量V 

(輛/小時) 

平均路口延遲 

（秒/輛） V/C 服 務 水 準 

世 賢路

四 段與

民 生南

路口 

上 午 

07:30~08:30 
1740 688.5 4/1 0.396 B 

下 午 

17:30~18:30 
1740 1186.7 4/1 0.682 D 

 
世賢路四段與民生南路口 

      
日期： 108.05.02 

車種 大型車 小型車 機車 尖峰小時流量 V 

轉向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左轉 直行 右轉 合計 

小汽車當量 2.3 1.5 2 1.5 1 1.3 0.5 0.3 0.4   

07:30~08:30 0 15 5 29 352 115 0 298 54 688.5 
17:00~18:00 0 17 7 196 554 150 0 254 70 1186.7 

 

(參考交通工程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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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交通維持方案 

4.1 行車動線及周邊替代疏導路線之規劃及評估 

本工程施工在民生南路(世賢路四段至美源街)開挖及機具作業地段分二

階段以交通錐、連桿、拒馬等、施工位置之警示燈分隔指導行進方向，雖有縮

減車道，可保持原交通通行，但需設置疏導路線安排通行，以減緩通行量；另

在交通管制路段，隨時設置告知牌警告來車，同時保護工作人員，工程車則緩

緩前駛，工作人員即依行車方向順序佈置設各項設施並修正至符合規定距離及

佈置原則。 

 

4.2 路型配合調整及評估 
 

     於本程範圍內，車道重新佈設為封閉南下及北上快車道，設置交維設施引導車輛由

混合車道進行通行，詳附錄四、附錄四-1、附錄四-2。 

 

4.3 交通安全防護措施 

施工範圍內即需設置交通錐、連桿、拒馬阻絕路面車輛入侵工區造成傷

害，並於護欄上方設置警示燈，工區前後方設置工程告示牌，及設置指揮人員

疏導交通。且於任何時間內，駕駛者、行人、工程人員及機預設備等均受到保

護，以避免意外事故之發生。 

施工期間交通管制範圍以施工確實需要之路段及最小寬度為限。若因施工

機具進出而造成現有道路路面破壞時，立即進行修護措施，並加強施工路段之

安全防範措施，以確保當地居民的安全。 

施工範圍附近禁止停車，施工區附近禁止裝卸貨，尖峰時段內禁止大貨車進

入。事先準備好各種標誌、拒馬、交通錐、紐澤西護欄與旗幟，依規定距離佈

施原則放置。要求施工廠商於車輛出入工區時，派遣執旗人或指揮人員操作，

並注意來往之車輛，俾達交通管制安全，若夜間施工，於工作區域及漸變段拒

馬一側，設置夜間警示燈號。交通錐、紐澤西護欄、標誌及拒馬牌面，均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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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光性能。 

 

表 4.3.1-1 交通維持設施明細表 

工料名稱 單位 數量 

施工標誌(施 2)標準型邊長 70cm 座 200 

施工標誌(施 3)標準型邊長 70cm 座 2.00 

施工標誌(施 20)標準型邊長 70cm 座 2.00 

活動型拒馬(拒 1) 座 2.00 

活動型拒馬(拒 2) 座 2.00 

活動型拒馬(拒 7) 座 2.00 

特殊拒馬(含 2個迴轉閃光燈) 座 2.00 

產品，交通錐，高 70cm，頂部加裝反光導標 個 38.00 

產品，交通錐，連桿 支 36.00 

產品，施工警告燈號，支架式 座 6.00 

紅藍爆閃燈 座 6.00 

產品，紐澤西護欄，活動式預鑄混凝土護欄 座 238.00 

產品，施工警告燈號，小紅燈泡及電線組 M 238.00 

產品，黃色警示帶 捲 2.00 

限制標誌(限 5) 座 2.00 

產品，臨時指揮設施，電動旗手 座 2.00 

產品，宣導告示牌 面 19.00 

交通指揮人員(義交) 時 180.00 

宣導布條(一)540*90cm 面 5.00 

宣導布條(二)300*60cm 面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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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行人通行方式考量 

本工程施工範圍內其道路南北向兩側留有路肩可供行人通行。。 

 

4.5 公車路線調整或站牌重新佈置 

本工程施工範圍內有嘉義客運7208嘉義→鹽水(經重寮)行駛，其中新庄站

牌在本工區終點，本工區雖佔用雙向快車道施工，唯尚有雙向慢車供公車行

駛，無須調整公路線及站牌無須重新佈置。 

4.6 停車管制措施 

本工程工區雙向慢車道通行；另在工區之道路禁止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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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交通管制配合措施 

5.1 路口槽化設施 
 

     本工程無需路口槽化設施。 

5.2 標誌、標線、號誌之增設或調整 

本工程標誌、號誌設施無需增設或調整，邊線塗紅線，禁止停車。 

5.3 路口轉向限制或工區路段速限限制 
    

     本工程在施工區段速限限制為 25km/hr，施工區域無路口轉向限制。 

5.4 車道重新調整佈設規劃 
    

     於本程範圍內，車道重新佈設為封閉南下及北上快車道，設置交維設施引導車輛由

混合車道進行通行，詳附錄四、附錄四-1、附錄四-2。 

 

5.5 交通安全警示措施設置方式及範圍 

     

     交通管制區以工作區段為中心，向車道上下游各延伸一定距離，在其中佈置各項交

通管制措施，以維持工區車輛及人員的安全，並減少因施工所造成車輛、人員之不便與

危險，詳附錄四、附錄四-1、附錄四-2。 
 

5.6 施工預告牌面及改道告示牌之設置 
    

     工程告示牌，詳附錄六。 

     因道路縮減，需設置改道告示牌，詳附錄七。 

      

 

5.7 交通指揮人員及指揮設施  

     

 5.7.1 工地負責人 

1. 工地負責人應於施工前，向所有施工人員詳細說明各項交通安全措施。 

2. 施工前，工地負責人應負責督促施工人員，確實依照規定佈設各項安

全設備。 

3. 工地負責人對工區行車速率限制得依交通情況及現有固定標誌設置情

形酌予調整。 

5.7.2 執旗人之派遣及操作 

1. 施工設施佈設與撤除時，機具出入工作區域時，工地負責人認為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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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應派遣執旗人。 

2. 執旗人於執勤時，必須穿著規定制服，手執紅旗(90cm×90cm，旗桿長

度至少 120cm)，但夜間應以紅色電指揮棒代替紅旗。 

3. 執旗人應位於工作區域變漸段前端約20～50公尺之路肩上或中央分隔

帶上，或施工主管人員指定處，以便指揮交通。 

4. 執旗人應面對來車，指揮行車方向。 

5. 若交通管制時間較長，或在交通量較大地區施工，避免長時間只用一

個人指揮交通。 

6. 執勤時，不可和其他工作人員聊天，以免妨礙工作時之注意力。 

5.7.3 工作人員注意事項 

1. 工作人員及管理人員在工作區域內應穿著制服並隨時注意通行之車

輛，夜間時應穿著反光背心(或反光腰帶及反光肩帶)並戴反光帽以策

安全，執旗人並手持紅色電指揮棒。 

2. 工作人員不可隨地抛棄廢棄物、煙頭或果皮等於公路上，工作完畢，

將工作區域清理乾淨，一切不必要的物品泥土、砂礫、工程車或機具

等，不可隨意停置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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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交通維持宣導措施 

6.1 媒體宣導方式 

A.施工區域於施工7天前，以通知單告示路旁車輛及當地居民，請於施工

期間暫勿停車。 

B.本工程如有必要時，將再進一步於適當地點設置看板或張海報，通知一

般民眾週知。 

C.預計宣傳時間從開工前7天至工程竣工止，如有必要時將提早或延長。 

D. 施工前2周請主辦單位行文告知嘉義大學及志航國小。 

 

6.2 施工通知單 

詳附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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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其他相關事項 

7.1 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7.1.1 緊急應變組織 

本工程之工區災變與交通事故緊急應變計畫，以施工單位為監控及通報中

心，向外連鎖構成緊急應變組織系統，聯絡系統如(附錄九)所示。另施工單位

內部應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由工地負責人擔任召集人，並統合協調組、醫療組、

消防警備組、工程組等共同組成。 

7.1.2 緊急事件通報處理 

工地發生工安事故、勞安事故、天然災害事故等導致本工程施工人員或民

眾受傷或死亡、財物損失，及第三者之生命財產損失，立即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以防事故擴大。 

緊急應變小組由工地負責人擔任召集人，統合各分組成立，以因應緊急事

件發生時各種迫切處理狀況。緊急搶修計畫視災害情況，由工地主任現場指

揮，派遣人員與機具處理。 

事故發生後立即通報業主、監造單位、警察機關、醫療院所、救援機構，

告知或請求支援，以降低事故造成之衝擊損失，各單位緊急聯絡電話如附錄七

所示。 

施工若遇緊急狀況如坍方、地層下陷缺口、淹水、車禍或火災等，即於該

路段前設置相關安全措施，迅速安排疏散路線，使對交通之影響減至最低，必

要時派指揮人員管制交通，並通報工地工程司及相關單位會同勘查處理，當車

流壅塞時可依圖7.1-2流程處理。 

施工道路及鄰近區域如有交通事故發生，即通知管區派出所，請其派員前

往處理，以確保交通順暢，工區交通事故可依圖7.1-3流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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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2車流壅塞應變流程圖 
 

 

 

 

 

 

 

 

 

 

 

 

 

圖7.1-3工區交通事故應變流程圖 

工區回報交通路況 

1. 派指揮手疏導車流 
2. 通知交通大隊 
3. 通知警廣交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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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程 序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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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須政府或相關單位之協助事項 

在工程施工期間，洽請相關權責單位配合辦理之事項有： 

1. 交通疏導與違規取締(嘉義市政府警察局)。 

2. 違反環保法之監測與告發(嘉義市政府環保局)。 

7.3 施工一周前須與相關單位及當地里長、居民協調溝通 

施工前一週與當地學校、里長、里民招開施工前說明會，說明施工時間、

地點及相關配合事項。 

 

7.4 相關協調會或會勘紀錄 

詳附錄十。 

7.5 其它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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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道路施工交通安全設施作業須知 
 

一、 主旨 
        為維護道路施工期間之交通秩序及行車安全，本工程依照中華民

國 87 年 9 月交通部、內政部公佈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則」(詳合約內相關規則)及「交通工程手冊」等相關法令規定，編訂適

合本計畫之工程施工期間道路交通安全設施作業須知，以作為乙方執行

交通維持計畫之依據。 

二、一般規定事項 
1、乙方應於道路施工前，視施工狀況審慎規劃各種交通安全設施佈設，

並訂定交通維持計畫書，送道路主管機關備查俟各項施工交通安全設

施佈設完竣後方得動工。 

2、乙方於道路施工期間，對所使用之交通安全管制設施加以適當之維

護，如有毀損，應即補足。施工完竣後迅速撤離，恢復原有道路路型

態。 

3、工程施工期間，需要封閉道路交通時，除特別規定外，乙方應遵照「公

路用地使用規則」之規定，向道路主管機關辦理申請使用手續。 

4、道路施工狀況天候、時間、地點、工地大小及施工機具之不同，而應

分別考慮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佈設。本須知未盡事宜，乙方應參酌實

際狀況，另適當之佈設，以維行車及人車之安全。 

5、乙方如未照規定設置安全圍籬、標誌、號誌，違反營造業管理規則第

24 條、第 40 條、建築法第 63 條、第 64 條等有關規定，及工程進行

中發現施工不妥，經通知改善而未於期限內履行時，則甲方有權停止

該期工程估驗給付款。 

6、施工期間乙方應確實依照本須知及核准之交通維持計畫嚴格執行，若

有施工不妥、交通維持及安全保護設施設置不當或施工回填不平，以

致影響車流造成壅塞或有安全顧慮者，乙方應立即改善；若因此發生

交通阻塞及國賠事件，乙方應負相關之責任及損失賠償。 

三、 施工交通安全設施佈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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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佈設原則 

     (1)通常安全管制設施之佈設應從施工範圍起點順行車方向、向施工

地點推進；撤除時，應反順序為之。工作人員應隨時注意行駛中

車輛。 

     (2)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佈設，應配合地形適時而有效地對往來之車

輛及行人傳送所表達的訊息，其指引應力求清晰興明確。 

       A、不適之標線及標誌應銷、撤除以免混淆。 

       B、依規定適當運用人員指揮管制交通。 

     (3)施工地區應指定專人負責交通安全事宜，以確保交通安全管制設

施之有效性，其主要任務如下： 

       A、應隨時查看交通安全管制設施是否符合原訂之交通管制計畫。 

       B、基於實際安全之考慮得修改交通管制措施以利工程進行。 

       C、施工地區之交通肇事，應立即檢討分析其原因，鑑定是否為交

通安全管制措施之缺失，以憑釐訂加強或改善措施。 

     (4)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佈設應對不同之施工分類分別加以考慮： 

       A、依地區可分為市區道路與郊區道路施工。 

       B、依道路等級分為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主要道路、次要道路及

巷道施工。 

       C、依工期可分為短時間施工與長時施工。 

       D、依施工型態可分為動性施工及固定地區施工。 

2、系統設計 

     (1)照明及反光設備 

       A、用於夜間施工管制措施應設有照明及反光設備，當外部光源干

擾嚴重以致反光設備無法發揮作用時應設置照明設備。 

       B、施工地區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照明，可分為內部光源與外部光

源。使用內部光源時，設施面應透光材料，採用外部光源時，

其光源應有適當之遮蔽，以避免駕駛人產生目眩。 

     (2)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要求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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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非內部光源之顯示面，應具有反光性能或變光效果之位置。 

       B、使用材料應力求不易損壞、耐用。 

       C、型式應求輕便，易於搬運作業。 

     (3)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之設置 

       A、施工標誌以設置於行車方向之向側為原則。如認為有特別強調

之必要，若干設施及施工標誌可依甲方工地工程司之指示設

置於其他必要之位置。 

       B、設置施工標誌時，牌面對地面及車道外側應分別維持適當之設

置高度及橫向距離。施工環境受到限制時，亦可在圍籬或拒

馬上設置施工標誌。 

       C、一般道路施工時，交通錐及拒馬之設置視交通狀況而定，至少

每 20 公尺佈設一個交通錐；市區快速車道施工時，漸變段至

少應佈設四座拒馬，交通錐每 5 公尺佈設一個；施工地區交

通錐每 5 公尺佈設一個。 

       D、對容易肇致交通事故之地點，除依規定設交通安全管制設施

外，應視情況加設防撞設施、臨時號誌及加派通引導人員(旗

手)。 

           (A)下列情況應加派旗手： 

               a、當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佈設與撤除時。 

               b、當施工機具出入施工地區時。 

           (B)旗手除具指揮引導交通之作用外，尚兼具保護施工人員、

機具等之作用。因此旗手應具備下列條件： 

               a、應具有相當智力、反應靈活、機警。 

               b、健康情況良好、視力及聽力均佳。 

               c、外貌整潔有禮，並具有責任感。 

     (4)施工地區之行車速限 

            施工路段之行車速限得視施工段之長度、通行車道寬度、

車道數、管制措施、單向或雙向通行等狀況訂定，以期兼顧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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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及阻礙最小之目的。 

3、其他注意事項 

     (1)工作人員 

       A、在維持交通通行之施工區內，應穿著橙色工作背心，並隨時注

意通行車輛以策安全。 

       B、工作人員應注意維護施工區內之清潔，工作完畢應將施工區內

一切不必要之設施、物品清除。 

     (2)機具操作 

       A、機具出入施工區應配合臨時引導標誌之使用，並注意來往車輛

以維持交通安全。 

       B、機具在施工區內操作時，應遵從工程人員之引導；在施工區外，

應遵守交通規則。 

       C、工地若遇緊急狀況，如坍方、淹水或火災時，應儘速於前方路

段設置有關之交通安全管制設施，用以警告及指引行車。 

 

四、交通安全設施裝置辦法 

1、工程告示牌 

        告示牌應安置於位置明顯處所或工程起迄位置，用以說明工程概

要、工期、24 小時服務電話等，提供民眾反應工程缺失，告示牌之

圖案格式與顏色，請參考用戶接管標準圖相關規定辦理。 

2、安全圍籬 

     (1)活動式鋼管圍籬 

            於每段道路施工界面前後均應採用上部鏤空之活動式鋼管圍

籬及美化圖案(詳用戶接管投標須知補充說明)，以較佳之穿透性

視野確保行車安全。 

     (2)紐澤西式安全護欄及交通錐 

            8 米以上道路開挖段其紐澤西式護欄間距為 2公尺，其間並以

連桿串接；8米以下道路則每米改以放置交通錐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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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警示燈 

            8 米以上道路開挖段，其紐澤西式護欄需裝置紅色夜間警示

燈，裝置間隔以 2公尺為原則(得視需要配合紅色定燈串整間距)；

8米以下道路則每 1 公尺設置一警示燈。另外，於活動式鋼管圍籬

及工程告示牌突出轉角、施工間處設立警示燈，以利夜間人車安

全。 

     (4)警示標誌 

            於圍籬轉角或突出處應張貼警示標誌。 

     (5)維護 

            安全圍籬應定期維護，有破損時應隨時修護整理，每月至少

應清洗一次，並應保持外觀清潔。 

     (6)其他 

            乙方應循上述原則，依工程地點及特性設置。 

3、施工警告燈號 

        施工警告燈號用於警告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施工，應減速慢行，

設於夜間施工路段附近。依發光之型式可分為警告燈號及閃光輔助警

示燈。 

     (1)警告燈號 

            警告燈號可分為閃光燈號及定光燈號兩種。顏色為黃色或紅

色，其鏡面數、閃爍頻率，速度及適用地點依表 1 規定，其設計

及設置規定如下： 

       A、警告燈號如安裝於獨立活動骨架上，高度以 120 公分為高度。 

       B、警告燈號可安裝於拒馬或施工標誌上。 

           施工警告燈號請參見(表 1)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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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警告燈號之規定 

種類 鏡面數 每分鐘閃爍次數 光度(燭光) 適用地點 

閃光燈號 單面或雙面 55 以上 20 以上 用於封閉路段起迄點及特別
危險處 

定光燈號 - 定光 5 以上 用於車輛導向行駛 

     (2)閃光輔助警示燈 

            此項輔助設施可運用於具有電源之施工路段，利用小型燈泡

或其他閃光方式，懸掛於每隔適當距離之固定支架上，骨架須能

耐強風、不易倒為原則，設置此項輔助設施後，原有警示設施亦

可酌量減少。 

4、施工標誌、交通錐、活動型拒馬 

        本項各類施工輔助設施之裝置方法，應參照交通部、內政部頒

布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詳附件)有關規定辦理，

相關之交通管制標誌及施工輔助標誌詳合約相關規定辦理。 

五、 施工交通維持計畫實施要點 

1、施工維持計畫項目及內容 

        乙方提送之交通維持計畫應包括下列項目及內容： 

     (1)乙方及負責人、工程名稱、項目、範圍及時程 

     (2)施工方法 

     (3)施工安全措施 

     (4)施工機具、材料及廢土等之進出方式 

     (5)佔用道路、車道佈置及疏散路線之安排 

     (6)交通管制措施及配合情形(包括號誌、標誌、標線、單行道、繞道

路線、轉向限制、路邊停車管制、公車站牌調整等) 

     (7)施工期間交通管理權責分工 

     (8)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費用 

     (9)其他必要事項 

2、交通管制措施訂定原則 

     (1)改道動線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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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當作業道路剩餘寬度不足以通行汽車時(單方向小於 2.5m)，

應規劃車輛繞道路線並輔以明顯且圖形化之標誌或告示牌，

提示用路人前方施工狀況及應變方式，降低通行管制的負面

影響。 

       B、選擇改道路線時，應儘量選擇右轉次數較多的動線，以減少對

鄰近路口、路段之干擾。 

     (2)單行道系統 

       A、必要實施汽車單向通行管制者，應先確認管線之人孔位置，分

別考量同一工作面各工作井之車道配置，以決定該工作面統

一的行車管制方向後，再整體規劃各個管制車輛單行之工作

面及其相鄰平行道路之行車方向。 

       B、若相鄰之兩個單行管制工作面同時動工，應儘量安排相反的行

車方向互相配合；若僅有一線工作面施工，則建議與鄰近平

行道路搭配實施單行系統，以獲致較佳的行車效率，減少迴

繞所帶來的不便。 

     (3)路口轉向限制 

       A、配合前項單行道管制系統，須於單行道起點處路口置對應之轉

向限制標誌。 

       B、路幅狹小且圍籬佔據路口面積較大之工作井，往往因轉彎半徑

過小不利於車輛左、右轉操作而增加路口車流衝突機會及延

滯時間。故應先依不同路口作業區之圍籬配置，規劃合理的

轉向限制內容，以減少不良的轉向操作，增進工區行車安全

與效率。 

     (4)施工路段標誌、標線設施規劃原則 

       A、標線部分：由於本工程單一工作井之施工時間不長，故施工時

間暫時性的車道規劃設計，以不擬採用永久性的標線漆繪方

式為原則，而採用以交通錐或拒馬隔離出不同行車方向；在

路邊停車格位方面，本工程施工期間以不新繪暫時性標線或



 31 

塗銷現有標線為原則，以採用活動性標誌設施進行管制。 

       B、標誌部分：除依交通部所編訂「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

劃」139～145 條所規定之輔助標誌外，另為配合各類型工區

交通紓解計畫之執行，需選擇施工區鄰近適當地點，設置臨

時性之管制標誌(包括警告、禁制、指示標誌)，用以警告路

人減速慢行通過工區，或提示駕駛人改道之繞道方式。相關

標誌包括： 

           (A)警告標誌 

               a、分道標誌「警 22」：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注意分道行駛，

設於正對行車方向且在左右兩側尚有通道之施工圍籬前

方。 

               b、慢行標誌「警 49」：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減速慢行，設

於工區前後適當位置，可改以內容更明確之警告性質告示

牌取代之。 

           (B)禁制標誌 

               a、單行道標誌「遵 16」、「遵 17」：用以告示該道路為單

向行車，設於工區道路剩餘寬度介於 2.5 至 5.5 米之間，

僅容汽車單向通行之施工路段入口起點處。 

               b、禁止進入標誌「禁 1」：用以告示任何車輛不准進行，於

工區道路剩餘寬度小於 1.5 米之封閉路段前方入口起點

處。 

               c、禁止汽車進入標誌「禁 2」：用以告示汽車不准進行，設

於工區道路剩餘寬度介於 1.5 至 2.5 米之間，僅容機慢車

輛通行之施工路段入口起點處。 

               d、禁止方向標誌「禁 17」～「禁 21」：用以告示車輛駕駛

人禁行之方向，設於工區限制通行路段前方之路口，或因

施工圍籬前後漸變段之起點。 

               e、最高速限標誌「限 5」：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前方道路最



 32 

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一般用於施工道路之最高速限為時

25 公里，設於限速路段之起點及路口。 

           (C)指示標誌 

               a、繞道標誌「指 67」：用於預告前方路口實施交通管制措

施，並指示轉彎車輛之正確行駛路線，以配合施工期間改

道動線之實施。 

           (D)其他輔助標誌 

               a、警告性質告示牌：用以促使車輛駕駛人及行人瞭解道路

上之特殊狀況，設於每一工作面之兩處端點，牌面以黃底

黑字黑邊標示「前方道路施工中，車輛請減速慢行」等內

容。 

     (5)號誌時制之調整原則 

            若路段中之工作井與相鄰上、下路口距離過近，或工作井本

身即位於號誌化路口時，應因應道路流量與容量之變化，調整同

一工作面相鄰路口之號誌時制計畫，使通過施工區附近之車輛能

夠順暢行駛。號誌時制計畫之調整須考量下列各項設計因素： 

       A、施工路段及上、下游路口之車道佈設方式。 

       B、施工瓶頸點道路容量。 

       C、施工路段車道管制方式(如單行道、不平衡車道、調撥車道、

路口轉向限制、行車速限等)。 

       D、施工期間之交通流量。 

       E、施工區與鄰近上、下游路口間之距離。 

     (6)路邊停車管制原則 

            本工程施工位置大多處於 15m～20m 之道路，道路兩旁原多屬

停車空間，施工期間，此部分空間將納入施工區或工施工車輛停

靠使用，為維持施工路段之車輛進行，乙方應根據各作業區之車

道配置情形，權衡地方停車需求與道路通行功能，依據「路段工

區停車管制原則」(詳表 2)擬定施工路段之路邊停車管制方式；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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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路口之工作井，因法令已規定路口十公尺範圍內不得停車之

限制，故施工時無需特別加以管制，但若合法格位之畫設過於接

近路口或路口施工圍籬延伸入道路十米以上者，則比照路段工作

井之停管制原則處理。 

表 2  路段工區停車管制原則 

單側剩餘路面寬 行車管制方式 路面寬(m) 
停車管制方式 

圍籬段 車道漸變段 

1.5-2.5 禁止汽車進入 6-8 禁止臨停 圍籬側允許單邊停車 

2.5-5.5 汽車單向通行 8-11 禁止臨停 禁止臨停 

大於 5.5 汽車雙向通行 11-15 禁止臨停 禁止臨停 

  15-22 禁止臨停 禁止臨停 

  22 以上 單邊停車 單邊停車 

 

     (7)公車系統配合事項 

            為配合施工期間實施之交通管制措施，減輕大型車輛通過狹

窄施工所的衝擊，須引導部分公車路線轉而行駛其他道路，並適

當調整公車站牌之佈設位置，以減少公車靠站上下客時所衍生之

瓶頸。 

            施工中沿線公車路線改善計畫之擬定，首先應依據路線及站

牌變更準則，配合各施工區道路特性及實質條件，逐一判斷受影

響路線之改道可行性，若其路線不符合變更條件，則進一步檢核

該路線通過施區附近之停靠站位置是否有必要遷移，最後根據檢

核評估結果，提出施工期間路線改善建議。施工單位應於施工前

與相關單位協調辦理拆遷事宜，並至少於移設前二週即公佈遷移

告示於原公車站牌上，以提早告知使用者。 

 
       A、公車路線變更條件 

       (A)施工中道路幾何狀況改變後，不利於公車之行車安全或操

作產生困難者。 

          (B)施工路口或實施交通管制措施(如單行道、轉向限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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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原公車路線必須改道以配合者。 

          (C)原道路附近有適合公車操作行駛的改道路線，且此改道路

線不需增加許多轉彎或繞行過遠者。 

       B、公車站牌遷移準則 

          (A)因施工而縮減路寬之路段，若連續施工時間超過三天以上

者，則必須遷移站牌。 

          (B)必須維持合理的公車站間距離(不小於 250 公尺)。 

          (C)公車站牌應與主要交岔路口保持適當距離。 

          (D)設站位置應避免公車離站後需立即左轉。 

          (E)周詳考量各施工階段之影響狀況，擬定兼顧各工作井施工

需求遷移計畫，避免於同一工作面之施工交通管制期間內

多次遷移公車站牌。 

          (F)應豎立標誌牌，引導公車乘客獲知公車站牌之相關遷移資

訊。 

 

 

 

 

 



 

 



民生南路道路剖面圖

單位：公尺

汔

車

道

汔

機

車

道

汔

車

道

汔

機

車

道

世
賢

路
四

段

世
賢

路
四

段

世賢路四段

嘉       農       新      村

世
賢

路
四

段

民

生

南

路

民

生

南

路

暗

溝

暗

溝



附錄三 施工前之彩色現況照片 

  

世賢路四段與民生南路路口(起點)(往北) 世賢路四段與民生南路路口(往西) 

  

世賢路四段與民生南路路口(往南) 美源街與民生南路路口(終點)(往北) 

  

美源街與民生南路路口(終點)(往東) 世賢路四段與民生南路路口(終點)(往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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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1第一階段交通維持佈設圖
第一階段工期: 120 天   施工時間：08：30~17：00

拒1、拒2、拒6

旗手

施1、施2、施3(詳附錄四)

小紅燈泡

支架式警告燈

預置混凝土紐澤西護欄

交通錐

連桿

特殊拒馬



附錄四-2第二階段交通維持佈設圖
第二階段工期: 120 天     施工時間：08：30~17：00

拒1、拒2、拒7

旗手

施1、施2、施3(詳附錄四)

小紅燈泡

支架式警告燈

預置混凝土紐澤西護欄

交通錐

連桿

特殊拒馬



附錄五 替代道路暨相關預告牌面擺設位置圖 

 

       

        

 

 

 

 

 

 

 

 

 

 

 

 

 

 

 

 

 

 

 

 

 

            施工工區               替代道路        改道牌面設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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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工程告示牌 
 

 

尚未發包 

 

尚未發包 

尚未發包 

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分流箱涵工程 



附錄七 改道告示牌 

 

 

 



附錄八 施工通知單 

 

        

       施工範圍：嘉義市民生南路(世賢路至美源街)             

   施工廠商：尚未發包 

   聯絡電話： 尚未發包 

   工地負責人：尚未發包 

   監造單位：華雄技術顧問有限公司 
 

 



緊急災害應變通報流程

現場事故發生
（發現者）

緊急處

1.停止作業

2.救出罹災者

3.急救罹災者

4.保持現場

工務所
(工地負責人)

(尚未發包)

急

通知有關單位

事故處理小組

業主
(嘉義市政府)
05-2254321

南區勞動檢查
所

工 務 所

其他相關單位
（路權單位..）

承攬商負責人

災害調查

探討原因

研擬對策

執行與檢討

教育訓練

及改善

附錄九 緊急災害應變計畫
施工期間工區因故發生災變或交通事故時，應由工區緊急應變處理小組依據緊急災害應變之處
理程序採取相關措施，其緊急災害應變計畫如下：



指揮中心
工地負責人
(尚未發包)

搶救組

急救組

安衛組
(尚未發包)

緊急災害應變組織及任務

綜理及指示工地緊急應變處理一切業務

1、通報聯絡避難引導。
2、人員急救照顧及後送。

1、人員交通管制救援工作。
2、聯絡通報、路況通報。

3、復原補強作業執行及資材調配。
4、復原補強作業機具車輛調配。

1、任務編組，業務協調及報備。
2、事故調查、資料搜集與紀錄。

(尚未發包)

(尚未發包)



一、業主（監造）單位聯絡窗口

嘉義市政府：許育瑋 職稱：工程主辦 聯絡電話：05-2254321-228

嘉義市政府：黃國泰 職稱：科長 聯絡電話：05-2254321-228

華雄技術顧問有限公司：劉志雄 職稱：技師 聯絡電話：05-2786059

二、施工單位（廠商）聯絡窗口

品檢人員姓名： 尚未發包 職稱：品管人員 聯絡電話： 尚未發包

工安人員姓名： 尚未發包 職稱：勞安人員 聯絡電話： 尚未發包

工地負責人姓名： 尚未發包 職稱：勞安人員 聯絡電話： 尚未發包

主任技師姓名： 尚未發包 職稱：主任技師 聯絡電話： 尚未發包

三、路權單位聯絡窗口

嘉義市政府工務處 05-2254321

嘉義市政府交通觀光處 05-2294581-2

四、相關管線聯絡窗口

臺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 05-2252670

臺灣自來水公司嘉義服務所 05-2252670

臺灣自來水公司嘉義給水廠 05-2762286、2784363

中華電信嘉義服務中心 05-3443416

欣嘉天然瓦斯公司 05-2284208

五、警消及醫院聯絡窗口

緊急報案處理 110

火災緊急處理 119

嘉義市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 05-2274454轉6001

嘉義市政府消防局 05-2716660

嘉義基督教醫院 05-2765041轉1991

嘉義聖馬爾定醫院 05-2756000轉2103

衛生署立嘉義醫院 05-2319090

台中榮民醫院嘉義分院 05-2357750

大林慈濟醫院 05-2648001

衛生署立朴子醫院 05-3790600

六、其他單位聯絡窗口

勞委會南區勞動檢查所 07-2354861

工區聯絡人及相關單位之緊急聯絡



附錄十 相關協調會或會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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